
2021年8月11日

下午3:30 至 5:30

第一期精神健康項目資助計劃
網上簡介會



簡介會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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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指引 –注意事項

問答環節



「精神健康項目資助計劃」是什麼?

精神健康項目
資助計劃

第二期
詳情將於 2022 年公布

• 社會事件以及自 2020 年年初起持續的 2019 冠狀病
毒病疫情，為市民的精神健康帶來不同程度的衝擊和
影響

背景 –《2020 年施政報告》

• 能協助在社區加強支援有需要人士；以及

• 能提高公眾對精神健康關注的項目

一筆過撥款資助 –

第一期
已於2021年7月開展

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
負責統籌這項資助計劃，
及促進或推廣相關項目



優先考慮範疇

符合這三個範疇
的項目會獲
優先考慮

社區內的非業界領袖

• 建立社區為本的支援網絡，以推廣精神健康和及識別有精神健康
需要人士

照顧者支援

• 加強對照顧者的支援，識別和介入高風險/隱蔽個案，應對他
們在心理和情緒上的需要

為長者提供資訊科技支援

• 透過資訊科技支援或相關培訓，以連繫/重新連繫60歲或以上、
缺乏經濟和家庭支援的長者



哪些機構可以申請？

申請資格

符合申請資格機構須為 –

• 正接受社會福利署經常津助的受津助非政府機構

•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機構會員

• 在本港法例下註冊的大專院校

申請資助的項目必須 –

• 能配合資助計劃的目標及評審準則

• 屬非牟利性質



由誰評審？

食物及衞生局

由六名精神健康諮詢
委員會非官方成員
組成的項目評審小組

教育局

勞工及福利局／
社會福利署

如有需要，項目評審小組
可能會要求申請機構出席
會面以闡述項目內容。



評審準則

項目的效用
(及格評分：15/30)

項目的影響
(及格評分：15/30)

項目的設計及
可行性

(及格評分：15/30)

申請機構
的經驗及往績
(及格評分：5/10)

30%
30%

30%

10%



評審準則

比重: 
30%

+ 項目的效用

項目主題配合或屬於優先考慮的服務範疇

項目有別於其他機構目前進行的工作；或能為政府、
學校或其他非政府機構現時推行的計劃，帶來顯著的
增值作用

項目具創意，以及能傳達深入全面的精神健康知識，
或為有精神健康需要的人士及／或其照顧者提供直接
有效的服務

項目包含與病人組織或其他目標羣組的合作；或設有
接觸目標羣組的有效途徑



評審準則

+ 項目的影響

能展示推行擬議項目的確實需要

項目對有精神健康需要人士及／或其照顧者有直接禆
益

項目能利便求助；及傳遞尋求協助訊息

比重: 
30%



評審準則

+ 項目的設計及可行性

 項目的推行時間表經過審慎計劃，時間長短切合實際
和合理

 預算及目標成果／成效合理和切合實際，包括項目的
受惠者／參與者／使用者人數，以及項目的人手預
算佔整體預算的比例

 項目已包含互動元素及能連繫參與者

 項目採用妥善的評估機制及選取具體的成效指標，以
客觀評估項目是否達致申請書上所列出的目標

比重: 
30%



評審準則

+ 申請機構的經驗及往績

 具備精神健康範疇及／或推行公帑資助項目的相關經
驗

 申請機構在技術和管理方面的能力

比重: 
10%



如何審理申請？

透過電郵向
諮詢委員會秘
書處遞交申請

提供額外或補
充資料
(如有需要，應諮詢
委員會秘書處的要
求遞交)

評審有關申請

(項目評審小組)

就撥款申請作
最終決定
(精神健康諮詢委
員會)

申請機構獲通知
結果
(項目會全數獲批撥款、
有條件地批准撥款或不
獲批撥款)

2021年8月31日
或之前

2021 年
9 至 10 月期間

(於2021年9月7日
或之前遞交八份打
印本)



謝謝


